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說明會 

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3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旗津校區 U513 簡報室（高雄市旗津區中洲

三路 482 號） 

主席：呂副處長志廣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略 

參、與會者提供意見 

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陳政三專門委員 

針對說明會簡報內容，以下提供幾點個人關心或想瞭解的意見

供參： 

（一）東沙有特殊的生態，而在維護生態人文景觀之外，如何研究進

而推動。個人認為，要增加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特殊性，可以

從研究方面著手，例如找到生態上的特殊種或特有亞種。 

（二）東沙有國防部、海巡署等單位駐島，由於園區並未開放一般民

眾，如何讓外界瞭解東沙的特色，應對外多多宣傳，例如進行

海洋教育等工作。而東沙每年舉辦 2 次的生態體驗營，建議將

文化部考量在內，本部可配合安排專業老師沿途介紹水下文化

。在此建議生態體驗營的申請對象，不一定要侷限於高中老師

或大專生，可以多方思考讓各界更有機會參加活動。 

（三）本部在推動水下考古工作，承蒙貴處大力協助，期許未來可持

續與貴處及其他相關單位通力合作。 



書面意見：102.03.22 人民、機關、團體提案表 

一、提案內容： 

（一）豐富的生態資源值得深入長期研究，挖掘研究是否有特有種或特有亞種。 

（二）建議與國防部、海巡署、教育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加強合作，推動海洋與友善島

嶼環境文化教育。 

二、提案理由： 

（一）增加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價值獨特性。 

（二）增加除了在學學生之外，各界對東沙的瞭解。譬如每年暑假國防部因應大學之申請舉辦

體驗營，另據呂副處長志廣的說明，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也與海巡署有類似合作。建議

酌邀本局派員參與。 

二、國防部軍備局工營中心南部工營處林俊賢營產員 

海管處於歷次諮詢會議討論中業將本部意見納入，所規劃之分

區亦符合本部使用需求，非常感謝。 

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梁華綸組長 

（一）前陣子海巡署邀請本部部長上島考察文化資產，主要也是希望

結合各界力量共同推動資源保護的工作。 

（二）方才提到東沙正進行海洋國際研究站計畫與相關研究案，相關

的軟體硬體經費應已逐漸編列。建議後續東沙進行海洋科學研

究時，可結合水下考古調查的工作；從結果倒推回來，本部可

將已知的沉船位置或相關內容等資料提供出來，藉由目前正在

進行的海洋生態或科學研究之機會，嘗試將水下海洋生物研究

與沈船文物資產保存兩者工作結合在一起處理。 

（三）現在水下文化資產朝向現地保存方式處理，透過相關的水下載

具或影像資料，讓水下文物樣貌可以呈現於地面上；透過現在

的電腦科技，展示的場合不一定侷限於國家公園內，也可將影

像資料傳送到相關的研究中心或展館供民眾觀賞，目前文資局

正朝此方向努力。 

（四）有關計畫書及管制原則等細節內容，會後再提供詳細意見。貴

處所提的計畫方向很好，已將沈船位置等相關內容納入，於管

制原則中並將地面上軍事、宗教等文化資產的保存考量在內。

至於文字上有關行政上的配合部分，因涉及各機關的行政體制

，包括相關的管制計畫如何決定？如何報核？會再給予具體意

見。舉例來說，水下文化資產並無地方主管機關，僅有中央主



管機關，所以在管理維護計畫擬定的部分，應由本部協同貴處

合作完成後，直接陳報文化部核定才對，應無須再由貴處報經

內政部核准。 

（五）目前文資局初步透過委辦學術單位調查發現的沉船遺址，在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單獨立法前或於文化資產保存法內獨列專章前

，仍將依現有法令「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文化資產遺址」專

章執行管制。本部後續將會提報遺址審議委員會，進行水下遺

址區域保存的相關認定，包括文化資產列冊追蹤或區位指定。

俟有具體的結果後，再將相關資料提供貴處納入國家公園計畫

規劃及審議等考量。 

書面意見：102.03.22 人民、機關、團體提案表 

一、提案內容： 

（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理處進行國際合作研究案及工作站，請考量結合水下考古工作。 

（二）有關文化資產相關（水下文化資產、歷史建築、文化景觀）內容及管制要點，另提具體

意見。 

肆、結論 

有關各與會人員所提意見，皆會詳實記錄；另若尚有其他意見，

亦可於 102 年 3 月 28 日前向本處提出。本處將予研議後納入通盤檢

討參考，併同計畫草案陳報內政部審議。 

伍、散會：下午 3 時 45 分。 

 




